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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特 別行 政 區 (下 稱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建 議 實 行 “主要 官 員 問 責 制

度 ”。依本人之見，用詞似乎不大準確，因為越來越多主要官員由政界

人士或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人士擔任。因此，我們應採用 “獲政治任命

人士 ”而非 “主要官員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會否真的實行這個制度，

則有待日後分曉。

有問責精神或民主精神，較設立所謂的 “問責制度 ”更為重要。即使在

英國這種民主國家，亦需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設立大臣問責制

度。大臣問責制度 (即大臣須為自己的過犯向立法機關負責的制度 )及集

體問責制度實際上是憲制慣例。這些慣例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發展而

成，而且不具法律效力，這些慣例亦可隨時間而改變。

香港特區政府在實行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時會有困難，因為無論是現

有政府官員還是日後獲政治任命的人士 (即主要官員 )似乎不明白憲制

慣例的重要性。現時政府官員或日後獲政治任命的人士均不能說明甚

麼憲制慣例可確保主要官員承擔政治責任。本人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委

員會，負責研究如何改革政治制度，探討應否發展憲制慣例，包括主

要官員如嚴重犯錯，應否自動辭職，又基於甚麼原則決定有關官員必

須辭職等問題。本人亦建議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特區現有的憲

制慣例，並探討日後應否發展或試行一些新的慣例。舉例而言，行政

會議成員應否定期 (每星期一至兩次 )出席立法會會議，回答議員的質

詢；行政會議召集人每星期應否率領其他行政會議成員及主要官員，

回答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從而確立行政機關定期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憲

制慣例。憲制慣例所涉及的事宜不只包括 (1)《基本法》並無提及的行

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溝通方法，還包括 (2)行政長官應在甚麼情況下行使

他的權力 (特別就議員提出的法案及與政府收支及政府政策有關的法案

而言 )；(3)立法會主席對議員提出的法案行使否決權的原則；及 (4)主要

官員為醜聞及政策失誤辭職的原則。上述各項原則雖然並無法律效

力，並會隨時間而變更，但除非詳加說明，否則並無問責 “制度 ”可言。

要確立問責制度，便須清楚交代這些基本原則，並付諸實行。否則，“主
要官員問責制度 ”實際上形同虛設。

此外，主要官員 (不論是獲政治任命的人士及／或以公務員作為終身職

業的人士 )，亦須明白建立同時向公眾和立法機關負責此種憲制慣例的

重要性。香港特區政府所面對的問題之一是，主要官員並無接受任何

政治及法律方面的培訓，因而未必了解憲制慣例的重要性。公務員培

訓處應加強高級公務員在憲制慣例和問責制度方面的培訓。否則，高

級公務員在退休並離開政府架構，接受政治任命成為主要官員時，仍

對問責制度和憲制慣例一無所知。本人建議，日後獲政治任命的所有

主要官員，均須接受有關憲制慣例和問責制度的培訓和教育。公務員

培訓處應邀請其他地區的專家，討論有關問責制度和憲制慣例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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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此同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香港特區政府政制事務局應

研究如何發展一套別具香港特色的憲制慣例，從而確保主要官員承擔

責任。否則，問責制度只屬空談。

另一方面，立法會及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以下做法是否可行：日後競

逐行政長官一職的人士須提交一份主要官員或獲政治任命人士的擬議

名單。該等建議的行政會議成員須接受由 800人組成並負責推選行政長

官的選舉委員會的質詢。本人建議應在選舉行政長官的過程中發展這

項憲制慣例。這項慣例的優點在於使行政長官候選人及其建議的行政

會議成員最低限度對選民更加負責。此外，行政長官履新兩至三年後，

須率領行政會議成員回答選舉委員會的質詢。在本人構思的這項憲制

慣例中，選舉委員會不應成為第二個權力機關，而應對行政長官及行

政會議成員作出適當的制衡。如此一來，選舉委員會在改善主要官員

問責方面的角色亦可以加強。

簡言之，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公務員培訓處當務

之急，便是考慮如何具體訂定獲政治任命人士及／或主要官員問責制

度的各項原則。否則，所謂的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可能只是一個沒有

具體原則的口號，既欠缺實踐該等原則的民主精神，亦沒有落實問責

制度的長遠計劃。香港特區必須建立一套具有本身特色的憲制慣例，

並培養高級公務員、主要官員及獲政治任命人士問責的精神。


